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6-2學年度 書香計畫北科演說家比賽實施辦法  07.02 訂 

一、 活動目的: 

為加強推行語文教育，提升本校學生語文素養與學習興趣，以弘揚文化，特舉辦本競賽。 

二、 演講題目: 夢想起飛 

三、 比賽時間: 

第一梯次 107年 5月 15日(二)10:00-12:00、第二梯次 107年 5月 22日(二)10:00-12:00 

四、 比賽地點: 科研大樓 B425室 

五、 參賽資格 : 本校學生，大一國文每班由國文老師推派一位參加，其他開放全校學生自

由報名，總報名人數上限為 50人。 

六、 報名程序 

報名請至通識中心網頁連結報名，截止日為 107.04.30(一)，逾時不候。報名方式由各班

國文老師推派一名，其他開放自由報名（依報名先後順序，總人數上限為 50名）。 

七、 比賽規則 

1. 分兩梯次進行，評分標準及評審皆相同，參賽梯次及順序由通識中心統一抽籤，並於

5/4(五)公布在通識中心網頁。 

2. 依指定之演講題目:夢想起飛，準備 4-5分鐘演說，比賽結果 5/25(五)公布在中心網頁。 

3. 每人演講時間 4-5分鐘，演講者開始講話即開始計時。3分 50秒時按一短鈴提示，4分

50秒時按兩短鈴提示，5分鐘按一長鈴以示結束，5分 10秒按兩長鈴強制結束。 

時間 3分 50秒 4分 50秒 5分 5分 10秒 

按鈴提示 一短鈴 兩短鈴 一長鈴 兩長鈴 

4. 參賽學生需出示學生證，比賽當天於上午 10:00前報到完畢，逾時未到者以自動棄權論。 

5. 不得攜帶講稿或參考資料上台。 

6. 網路人氣王票選活動:107/5/25(五)-107/6/7(四)主辦單位將所有選手的影片上傳，歡迎 

   號召親朋好友們一起觀賞、投票，每一臉書帳號可投 1票，前 15名票數最多者獲獎。 

   (投票網址 107/5/25(五)公布於通識中心網頁，107/6/8(五)公布投票結果) 

八、 評分標準 

1.內容（見解、結構、詞彙）：占 40％。 

2.語音（發音、語調、語氣）：占 30％。 

3.臺風（儀容、態度、表情）：占 30％。 

4.時間：不足 4分鐘或超過 5分鐘時，扣總分五分。 

九、 評審 由本中心聘請本校或外校國文教師擔任。 

十、 獎勵 

          第一名                              獎金 10,000 元及獎牌乙面 

          第二名                              獎金  8,000元及獎牌乙面 

          第三名                              獎金  5,000元及獎牌乙面 

          網路票選人氣王(取 15名)             獎金  1,000元(每位)及獎狀乙幀 

          獲獎前三名同學於全校週會頒獎，並推薦至 107-1學年度大學入門課程演講活動。 

    十一、聯絡方式 通識教育中心/共同科館五樓。潘恩詠，Tel:02-27712171 #3005 

Email:a7131386@ntut.edu.tw。 




